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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资产将被再次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14日和

2023年8月1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资产将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1）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资产被拍

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近日通过查询获悉，公司投资的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 称 “ 广 济 医 院 管 理 公 司 ”） 项 目 清 算 资 产 将 被 再 次 在 公 拍 网

（http://www.gpai.net）公开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基本情况 

受委托，河北仕邦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24 年 4 月 3 日 10:00 起在公拍网

（网址：http://www.gpai.net）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为位于秦皇岛广济医院位于北戴河新区滨海快速路东侧、前程五街

以北、前程六街以南土地使用权一宗和该宗土地上的在建工程。 

起拍价：52,383,924元，保证金：8,000,000 元，加价幅度：100,000 元。 

二、其他说明 

1、2020年 3月，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潮公司”）向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戴河新区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散由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投资”）与金

潮公司、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建投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的控股孙公司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医院管理公

司”），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用。广济医院管理公司和尚荣投资

不服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新区人民法院（2020）冀 0392 民初 188 号民事判决，

向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

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 

2020 年 12 月 14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广济医院管理公司和尚荣投

资的再审申请，并维持原判，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6 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子

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此后，法院成立了秦皇岛医管清算组， 清算管理人在 2022 年确定了清算

资产范围，对纳入清算范围的资产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评估报告。评估机构确认清算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1,775.18 万元。

同时，经与清算管理人沟通，拟在清算资产拍卖后，各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和

清算资产的拍卖所得分配剩余的财产。2022 年度公司按预计拍卖所得和实际出

资比例测算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的回收价值，并据以累计

计提减值准备 14,224.52 万元；2023 年清算管理人再次聘请评估机构对秦皇岛

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7,293.36 万

元。同时，经与清算管理人沟通，拟在清算资产拍卖后，各股东按实际出资比

例和清算资产的拍卖所得分配剩余的财产。2023 年度公司将按照最新的评估结

果测算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的回收价值，并据以计提减值

准备。  

2、公司与广济医院管理公司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其

均保持独立，因此，广济医院管理公司资产清算拍卖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将涉及竞拍、 

缴款、法院裁定、变更过户等环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3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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